
附件：

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建筑节能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预制构件管理要求及相关规定

一、装配式建筑实施要求

（一）建设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组织编制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方案 （须经建设单位盖章）。
2.在施工图设计审查前完成预评价申报，预评价对象以单体建筑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

3.因技术原因确实难以按照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的项目，应按相关要求开展技术论证。

4.项目施工阶段，装配式建筑如需进行涉及装配式建筑技术项调整的变更，建设单位应对照装配式建筑预评价要求重新对装配率进行复核，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图机构审查（包括装配率调整情况）。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协调组织作用，定期召开工程例会，协调解决施工、监理单位在装配式建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竣工验收阶段，组织各参建单位对装配式建筑项目预评价内容进行最终复核，并在办理竣工联合验收时按要求上传相关复核资料。

（二）施工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组织开展装配式专项图纸会审。
2.编制装配式结构专项施工方案和实施细则。

3.在项目开工前，组织项目管理人员、施工班组等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

4.对钢筋焊接、灌浆操作等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5.按装配式建筑项目预评价内容采用模板、构件、安装设备管线及装修，全面落实相关要求。

6.加强对预制构件的质量控制，对进场的预制构件进行严格的检验。

7.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试验、验收，首层、首件、样板房安装后应进行验收。
8.试验报告、施工记录、验收资料完整。

（三）监理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对施工单位提交的装配式建筑施工方案进行严格审查。​

2.参与施工单位组织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交底工作，监督技术交底的执行情况。

3.编制装配式建筑专项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4.对施工过程进行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

5.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下达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情况，及时向建设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实施要求

（一）建设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明的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建设。

2.加强对绿色建筑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承担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管理责任。

3.在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委托设计、施工、监理时，应当在合同中载明绿色建筑等级要求。

4.协调设计单位按照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设计，编制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设计说明或者专篇。

5.协调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明的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审查，不符合绿色建筑等级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交付使用。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绿色建筑等级的，应当重新审查。

6.施工前组织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部工程技术措施进行技术交底
7.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协调组织作用，定期召开工程例会，协调解决施工、监理单位在绿色建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8.竣工验收时组织相关单位对新建民用建筑项目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查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不得出具合格报告。

9.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绿色建筑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如实载明所销售房屋的绿色建筑等级和主要技术措施，明确质量保修责任。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在售楼现场明示绿色建筑等级。

（二）施工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编制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施工方案，按程序审查批准，并组织实施。

2.在施工现场公示项目绿色建筑等级以及绿色建筑主要技术措施。

3.施工前按规定制作样板间或样板件，经各方确认后施工。

4.落实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分部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等进场验收制度。

5.建立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分部工程材料管理台账。

6.严格按照审查后的施工图进行施工，同步做好施工记录和验收记录。

（三）监理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对施工单位提交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严格审查。​

2.参与技术交底工作，监督技术交底的执行情况。

3.编制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监理实施细则并按程序审批。

4.对施工过程进行旁站、巡视。
5.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时下达监理通知单，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情况，及时向建设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三、预拌混凝土（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管理规定

（一）建设工程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许可制度

1.《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行政许可规定》 （2014年修订本）明确：

（1）设市城市的城区、县城区、中心镇镇区、开发区、珠江三角洲建制镇的建设工程项目和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交通、能源、水利、港口等建设工程项目，禁止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

（2）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建筑面积三百平方米以上的砌筑、抹灰、装修装饰工程，或者混凝土使用总量十立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确需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的，施工企业应当办理行政许可。

（3）办理行政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1）因交通运输条件限制，专业运输车辆无法到达施工现场的；（2）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三十公里以内，没有预拌混凝土供应的；（3）使用特种类型混凝土等特殊原因的。

2.《广州市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管理规定》（穗建规字〔2025〕11号）第二十六条明确：

本市建设工程项目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建筑面积三百平方米以上的砌筑、抹灰、装修装饰工程，或者混凝土使用总量十立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确需使用袋装水泥的，施工单位应当办理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行政许可。

（二）管理要求

1.建设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加强工程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的质量管控，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试验报告等作为工程验收资料，工程验收时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单位）应组织核查。

2.施工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1）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施工，真实记录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的使用情况，不得要求混凝土生产企业代制作或代养护试件，并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施工质量负责。

（2）组织混凝土预制构件进场验收时，按照《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材料进场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穗建质〔2025〕1号）要求，通过手机APP或PC端对每批次进场的混凝土预制构件进行确认和审核。

3.监理单位主要工作要求

按照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施工过程实施监理，通过手机APP或PC端对每批次进场的混凝土预制构件进行确认和审核。对不符合规范、标准要求的行为及时纠正，确保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发现以下情况，监理单位应当予以制止，并且要求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或者签发工程暂停令。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当及时向项目所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1）违反规定使用袋装水泥的；

（2）违反规定现场搅拌混凝土或者砂浆的；

（3）使用不合格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的；

（4）向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购买预拌混凝土的。

4.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主要工作要求

（1）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应当推行绿色生产，符合国家和地方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要求，对噪声、粉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进行规范处理，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应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按有关要求完成建设（含新建、扩建、改建）后，可以在投产前向市散装水泥管理机构申请绿色生产达标测评。 　　

（2）向广州市建设工程供应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生产企业应当接入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化监管系统，上传企业生产地址、原材料、产品质量、产品出厂和接收等信息。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对上传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破坏上传数据，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工控系统企业设置不传输数据或者传输虚假数据的功能。预拌混凝土原材料供应企业应通过信息化监管系统及时上传供应信息，实现原材料质量可追溯。 　　

（3）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等进行生产和供应，确保产品质量合格。

（4）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应建立原材料进场、质量检验和使用等分类台账，记录原材料的来源、产地、品种、数量等信息，并留存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对建设用砂，还应查验、留存砂来源证明。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

（5）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应按有关标准、规范要求设置试验室，配置试验设备，按要求对原材料和产品进行自检、送检。

（6）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按规定取样制作和标识混凝土、砂浆试件。生产企业应对试件试验结果进行记录和存档备查，并及时将试验过程及结果按要求上传至信息化监管系统。

（7）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使用信息化监管系统生成的运输单（纸质单或电子单），随车送至施工现场交付验收，并按标准规范的要求出具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8）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供应企业应注册并登录“广州市混凝土预制构件信息采集系统”（登录地址：http://183.62.245.249:8050），填写企业基本信息表，填报混凝土预制构件供应明细，按生产批次上传建筑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建立产品标识制度，在产品标识中应标注生产厂家、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生产日期等信息，并使用信息化监管系统生成带二维码标识的“发货单”，附带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随车送至施工现场交付验收。

（9）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保证运送至工地的混凝土和砂浆满足设计和施工的要求。严禁在运送过程中向混凝土拌合物或湿拌砂浆加水。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运输应当符合环境卫生保护要求，鼓励企业推行专业化运输，减少交通安全事故，并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

（10）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并对企业安全生产负责。

（11）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应当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质量、安全及绿色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教育和培训档案。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2）鼓励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机制砂和无毒无害的固体废物进行生产，积极申报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支持企业采用新能源设施设备、高效节能电机、智能生产设备等先进生产设施，推动绿色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

（三）相关行政处罚条款​

1.《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其委托的单位违反绿色建筑标准进行项目设计、施工、监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招标人未在设计招标文件中载明绿色建筑等级要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计单位未按照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设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负责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机构未按照绿色建筑等级要求进行审查或者将不符合绿色建筑等级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交付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施工单位未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绿色建筑标准组织施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监理单位未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编制绿色建筑监理方案或者未按照监理方案实施监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建设单位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绿色建筑标准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出具合格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在绿色建筑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如实载明所销售房屋的绿色建筑等级和主要技术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交付使用的房屋销售总额2%以下的罚款。

2.《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八十二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规定，未安装视频监控设备、颗粒物在线监测系统，在禁止搅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范围内现场搅拌混凝土、现场搅拌砂浆，在施工现场铺贴各类瓷砖、石板材等装饰块件采用干式方法进行切割，使用含石棉物质作为建筑材料，在建筑物拆除或者整修前未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拆除石棉及含石棉物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